广  东  省  教  育  厅

粤教保[2004]14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今年以来，全国学生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安全形势仍然严峻。近日，教育部就学校楼道拥挤伤亡、春游活动发生车祸等安全事故连续作了通报。现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春游活动等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教发[2004]9号）转发给你们，结合我省学校当前安全工作的实际和“五一”节假日学校安全工作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1、 充分认识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必须深刻认识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以对国家、对人民、对下一代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对学生安全、健康成长高度负责的精神，以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把学校安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提高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以及广大师生员工对学校安全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认真做好学校的安全教育、安全管理和安全事故的防范工作。

2、 迅速采取措施，防范楼道拥挤伤亡事故的发生

各中小学校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做到凡有学生在校，就有老师管理；严格执行领导、教师带班、值日、值勤制度；制定放学、上操楼梯间安全制度和停电应急预案，确保放学期间每一楼层楼梯间等事故易发部位都有教师负责疏导、保护和管理；迅速组织对楼道、楼梯设备、设施等专项检查，对损坏的楼道和照明要迅速维修，消除隐患；上操、下课、集合等上下楼梯活动中，要有统一的安全要求，放学时适当错开时间，避免拥挤，确保安全，防止楼梯拥挤伤亡事故的发生。

三、建立防范安全事故的长效预警机制

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坚持安全教育与教育教学活动相结合原则，全面提高师生的自我保护、自防自救意识。要从当前发生的学生楼道拥挤伤亡、食物中毒、交通事故、溺水、火灾、受骗、自杀等安全事故中吸取教训，认真研究、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有效预防和控制学校安全责任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定期检查和日常防范相结合的安全管理制度。凡涉及学校安全管理的方方面面都要认真进行检查、整改、长抓不懈，真正做到不留死角，不留漏洞，消除隐患。

第一、加强安全制度检查。要对涉及安全工作的规章制度进行一次认真地清理检查。凡没有建章立制的，要迅速制定；凡规章制度不健全的，要尽快补充完善；凡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的，要下决心调整有关责任人。要认真落实安全工作信息报送、大型活动请示报告、危险品管理以及值班、防火、防毒、防盗等规章制度，使学校安全保卫工作有章可循，执章必严，违章必纠。

第二、加强消防安全检查。对校内教学、生活设施等人员集中场所的火灾隐患进行检查，特别要注意学生宿舍消防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坚决杜绝学生违章使用电器现象、要重点检查教学、科研、住宿用房防火安全情况，防止因电线老化、线头裸露和化学用品等引发火灾或触电事故；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制定消防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设置消防安全疏散标志，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未经消防审核验收合格的建（构）筑物一律不能违法投入使用。

第三、加强交通安全检查。要规范设置校门前“禁停、禁鸣、限速”等警示牌和设施，要落实一名校领导主管学校交通安全管理和教育工作，要积极争取公安交警部门协助学校做好交通安全管理和教育，切实加强学校校车和接送学生车辆的安全管理，采取措施确保接送学生车辆安全行驶，要教育学生不能乘坐农用车和不具备客运资格的车辆上学，不能攀爬车辆，不能在车辆未停稳时就下车。组织学生户外集体活动时，要严格检查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严禁超负超载及乘坐无牌、无证车船，确保交通安全。凡远离市区或跨县（市、区）的活动，须经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并有严格的安全措施。

第四、加强安全教育，不断提高师生的防范能力。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采取各种形式，大力开展师生的安全教育活动，全面提高师生自防自保能力，确保内部不出、少出问题。并要注重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法制纪律和品德修养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对防止挤拥事故发生的安全专题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安全意识和文明习惯，不在楼梯走廊打闹，增强抵御黄、赌、毒等不良行为的免疫力，通过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娱体育活动，将学生的情趣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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